
福费廷业务回复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银行业务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

针对贵公司      年    月    日提出的银行业务编号为         的《福费廷业务申请书》，我行

现明确该笔福费廷业务的具体条件如下：

融资利率：LIBOR+         %

其它费用：

融资期限：我行支付融资款项之日至汇票到期日/承兑到期日/承诺付款日， 并加宽限期      天：

融资净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融资净额= 开证行或保兑行承兑/承付金额－预收融资利息－我行费用－预扣开证行或保兑行费用)

逾期利率：在上述融资利率的基础上加收      %确定。

如贵公司同意上述报价和条件，我行将叙做此笔福费廷业务，并承诺在收到贵公司有效签署的下述

《申请人确认函》和开证行或保兑行的承兑/承付电文后，遵照双方签署的编号为               的

《福费廷业务合同》中的有关规定，为贵公司提供无追索权的融资。

请贵公司就以上条件尽快给予答复。

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申请人确认函

我公司确认接受贵行业务编号为        《福费廷业务回复函》中确定的报价和相关条件，并保证

遵守双方签署的编号为                   的《福费廷业务合同》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申请人公章)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权人（签字或盖章）

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致：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

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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